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及车辆年度审验

事项名称：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及车辆年度审验

办理依据：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二、《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

提供材料：

（1）《陕西省道路运输业07年度综合安检表》
（2）《西安市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新增（审验）表》。

（3）单车的车辆技术等级评定表（一级车况）、经质检部门检验合格的罐体检测报告书及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外检登记表。

（4）车辆GPS配网及交费情况回执单、办理危险货物运输承运人责任险保单复印件。

（5）《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副本、单车的《道路运输证》。

（6）加盖危运单位公章的车辆行驶证、产权证、司机驾驶证、经市交通局培训合格后核发的《从业资格证》、《操作证》复印件。

（7）辖区运管站和企业签订的安全生产责任书。

（8）危货运输企业上年度安全生产情况、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情况、企业专职管理人员配备和专用停车场地配备情况相关证明及书面材料。

办理程序：






联系方式：含光南路218号    邮编：710065    联系电话88265257
在辖区运管站领取《陕西省道路运输业07年度综合安检表》及《西安市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新增（审验）表》，对危货运输车辆技术条件进行初检。





市运管处对运输企业资质及安全管理、经营行为等进行审核，对危货运输车辆技术条件进行复审。





审验合格后由市运管处在《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副本栏和车辆《道路运输证》记录栏内加盖“审验专用章”








